
投资不能太贪心，高收益伴高风险 

金融产品的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，但很多人往往只看高收益，却忽视了高风险。近期，北京人

寿通过梳理两个案例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，增强风险意识，多学习金融知识，守护资金安全。 

案例一：因“高息存款”上当受骗 

彭某有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万某，万某主动介绍说自己认识银行的朋友，有高息存款途径，存

10 万元，利息每月就有 1 万元，并且还可以随取随用。万某一再强调自己的信誉、和彭某的多年交

情及和那位银行朋友的良好关系。彭某心动了，于是他将第一笔钱 15 万元给了万某，万某则开了一

张收条，收条上写着“到期利息壹万伍仟元整”。眼看着有利可图，彭某后来再次以同样的方式给了

万某 72 万元、15 万元，他一共给了万某 102 万元。后来万某失联，钱财无法追回。 

骗子往往利用大家想占便宜、捞好处的心理，一方面借熟人关系冒名顶替，或以老乡、朋友的身

份推介产品，让投资人放松警惕。同时，采取“欲擒故纵”的方法，先以将许诺的利益予以兑现，让

受害者感到此人可信，待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后，就狠狠地敲一把，让受害者在绝对信任和不知不觉中

蒙受重大的损失。此类诈骗计划周密、不易发现，危害性较大。 

通过这起案例，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无论是去存款还是购买理财产品，或是参与别的投资，一定

要有风险意识。办理业务不要轻易通过熟人、朋友代为办理，能自己办就自己办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

不要轻信私下交易。无论是存款、银行本身的理财产品，还是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，都要认真阅读产

品说明书和风险提示，在银行网点办理业务，保存相关交易凭证。莫贪小便宜，追求高利息。 

案例二：“天上掉馅饼”砸中你了 

某日下午，客户杨先生要求办理大额转账业务，某银行柜员进行汇款询问时得知，客户是要将

30 万元资金汇往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。银行客户经理通过进一步询问得知，原来该客户是经邻居介

绍，得知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有一个年化收益率 9%左右的员工内部集资项目，客户觉得收益可观很

想参与。银行柜员询问客户是否签订合同或协议，客户表示需要将钱打入后才会签订合同文书。本着

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与资金安全的考虑，银行客户经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收款公

司，发现其经营范围主要是物业管理、商务信息咨询等，有 29 笔裁判文书、33 笔开庭公告，开庭公



告中有 11 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。银行客户经理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客户并进行了劝说，最后杨先生放

弃了转账，并对该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。 

在这起案例中，客户杨先生认为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的内部集资项目有利可图，“高利”诱惑看

上去很美好。但类似的非法集资案件往往都是不法分子通过不明真相受害人的“口口相传”，形成“击

鼓传花”游戏，达成最大化骗取资金目的，一旦达到一定的资金规模，不法分子立马开启“消失”戏

码，受害者血本无归。 

消费者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非法集资。非法集资，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

国家金融管理规定，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，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。 

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，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，损失自行承担损失。 

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，增强理性投资意识，切记不可盲目跟从投资。存款是风险最低的金

融产品，如果宣称存款利率高于同期理财产品收益率的，金融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仔细辨别，谨

防受骗。 

对老年朋友们来说，多求证，不轻信。投资前要和子女或熟悉金融的朋友商议；子女要加强风险

意识，多与老人沟通交流；向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官方渠道查询、求证。对“高息存款”要冷静分析，

不要轻信高收益、高回报承诺，要提高警惕，以免落入非法集资陷阱。 

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。不向陌生人透露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联系方式等个人身份信息，

不轻易出借身份证、工作证等重要证件给他人使用，保管好银行卡、网银密钥和账户信息，以防存款

被盗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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